
 

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调剂、录取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严格遵照有关规章制度，贯彻学校有关通知精神，坚持“按需招

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做好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二、组织机构 

1.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 2020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兼任复议小组），制

定本学院复试方案及具体实施细则，全面负责本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复

试、调剂、录取工作和招生廉政建设工作，确保复试录取工作政策执

行准确、组织有序、管理到位。其中监督员全程监督并负责受理考生

的质疑、申诉。 

组  长： 王建国 

副组长： 卢春山、黄钧辉 

成  员（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丁成荣、杜晓华、黄钧辉、

李国华、李瑛、卢春山、聂勇、佘远斌、周丙伟、王建国、许响生、

贠军贤、周春晖 

秘  书：张倩、郑明明 

纪律监督：黄钧辉、乔婧芳、薛继龙 

 

 

 

 

 



 

三、招生名额 
招收专业代

码及专业名

称 

二级学科方向 
考生 

类型 

学习 

方式 

2020 年 

招生 

计划 

推免生

已录取 

本次招生计

划 

081700 

化学工程与

技术 

01 化学工程 学术型 全日制 26 0 26 

02 化学工艺 学术型 全日制 13 1 12 

03 应用化学 学术型 全日制 39 0 39 

04 工业催化 学术型 全日制 55 0 55 

05 绿色化学与技术 学术型 全日制 18 0 18 

06 海洋化学与化工 学术型 全日制 31 0 31 

070300 

化学 

01 有机功能分子设计与应

用 
学术型 全日制 12 0 12 

02 无机纳米化学与技术 学术型 全日制 7 0 7 

03 催化及表面化学 学术型 全日制 10 0 10 

04 分析化学 学术型 全日制 11  11 

090403 

农药学 
 学术型 全日制 11 0 11 

 学硕合计 学术型 全日制 233 1 232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 

学位型 

全日制 321 0 

321 

（其中与宁

波材料所联

合培养 50

人，与嘉兴

学院联合培

养 20 人） 

非全 

日制 
1 0 1 

专硕 

合计 
322 0 322 

 

四、复试工作 

1.基本复试分数线要求 

复试分数线根据国家教育部确定的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 A类考生基本要求执行（包括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严格实行差额复试，复试考生人数与招生规模（招生计划数减去

推荐免试生数）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对合格生源不足 120%的学科、专业按实际合格考生名单组织复



 

试。分专业复试分数线如下：  

学科门类(专业)名称 
A 类考生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1 化学工程） 
≥303 ≥37 ≥56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2 化学工艺） 
≥264 ≥37 ≥56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3 应用化学） 
≥281 ≥37 ≥56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4 工业催化） 
≥267 ≥37 ≥56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5 绿色化学与技术） 
≥264 ≥37 ≥56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6 海洋化学与化工） 
≥264 ≥37 ≥56 

070300 化学 

（01 有机功能分子设计与应用） 
≥340 ≥40 ≥60 

070300 化学 

（02 无机纳米化学与技术） 
≥288 ≥40 ≥60 

070300 化学 

（03 催化及表面化学） 
≥316 ≥40 ≥60 

070300 化学 

（04 分析化学） 
≥315 ≥40 ≥60 

090403 农药学 ≥253 ≥33 ≥50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非全日制） 
≥264 ≥37 ≥56 

2.复试方式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今年我院硕

士研究生将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式进行。 

3.复试平台 

我院的网络远程复试主要采用“钉钉(DingTalk)”平台。 

4. 网络远程复试基本要求 

参加复试考生应按要求准备好软硬件条件和环境，提前安装指定

软件，并按要求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测试。如考生未进行测试，导

致复试时出现网络设备问题，由考生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基本

要求如下： 

1）良好的网络环境。(建议使用宽带（WIFI）网络或畅通的 4G



 

网络。) 

2）提前准备调试好硬件设备。1 台电脑（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电

脑）、高清摄像头、话筒、耳麦等。如果电脑本身配置的摄像头、话

筒效果较好，可直接使用；如果效果不理想，需要额外配备。尽可能

使用电脑及有线网络进行视频面试，如确有困难的，及时向学院反映，

做好沟通，联系方式：0571-88320932。 

3）软件安装。复试前考生须在电脑、手机上安装钉钉软件或 APP，

建议首选电脑+有线网络，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时填写的手

机号注册钉钉账号，进行实名认证。若原报考手机号已不能使用，需

于 5 月 11 日前向学院申请更换手机号。如有其他问题，请与学院联

系。 

4）环境要求。选择独立、无干扰、明亮不逆光、可封闭的场所，

确保复试空间安静整洁，复试期间严禁他人进入复试空间。除复试要

求的设备和物品外，复试场所考生座位 1.5米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书

刊、报纸、资料、电子设备等。提前熟悉复试流程和软件操作，确保

面试全程网络稳定、畅通，视频画面清晰，音频传输流畅。复试前需

向复试小组 360度旋转摄像头，展示周围环境，复试小组认可后方可

开始面试。面试期间，复试组可随时要求考生旋转摄像头，复查考试

环境，考生不配合者，面试终止，取消面试成绩。 

5）考生形象姿态要求。衣着得体，保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

能遮挡耳朵、不能戴耳饰、不能加滤镜美颜，复试全程禁止使用耳机；

考生面试时，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持坐姿端正，保证头肩部

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全程视线不离开屏幕。 

6）考生分组。学院（学位点）复试前会进行随机分组，面试分

组确定后，考生可以登录钉钉在组织构架中查看所在的面试组。 

7）关注钉钉消息。在工作秘书进行操作后，考生会收到钉钉的

通知消息，完成三个步骤：信息核对；在线签署《诚信复试承诺书》；



 

上传资格审查材料。（以上步骤请一志愿考生在 5月 13日前完成） 

8） 设备调试与心理测试。复试前（具体调试时间详见后续学院

通知），工作秘书会组织本组考生进行复试设备调试，并完成心理测

试环节，请考生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提前进入远程复试系统等待。 

9） 复试当天，调试好设备（电量充足、网络畅通、设备齐全等），

提前进入远程复试系统。在候场区做好准备，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管

理。如系统或网络出现状况，不要慌张，应即刻和学院取得联系，复

试老师及技术人员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10）准时参加。考生应按照学院通知的复试时间准时参加远程在

线复试的备考，无特殊原因未按照报考学院通知时间到场备考的，迟

到 15 分钟以上或复试过程中未经学院同意擅自操作复试终端设备退

出复试考场的视为放弃复试资格。 

11）严格遵守复试纪律。按照《浙江工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

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及学院相关要求参加复试。复试结束后，

考生应按复试组老师要求退出网络复试考场。退出考场后，考生不得

再进入候考室或复试考场。 

12）诚信复试。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复试工作是研

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复试须由本人独立完成。复试内容属

于国家机密级，严禁以任何形式透露或泄露复试相关信息。复试过程

中，须保持网络通畅，须关闭移动设备录屏、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

正常复试的应用程序，全程不得关闭摄像头和话筒，诚信回答各环节

专家提问，不以任何形式作弊。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按照《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号）等规定严肃处理。 

5.复试时间 

（1）第一志愿报考考生：2020 年 5 月 16-17 日，具体见化工学

院网站研究生招生专栏后续通知。 

（2）调剂考生：2020年 5月 20日启动，具体见化工学院网站研



 

究生招生专栏后续通知。 

 6.工作规范 

（1） 按照学校要求，学院成立招生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

的硕士研究生复试、调剂、录取工作和招生廉政建设工作。学院根据

学科（专业）组成若干个复试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负责组织

召开复试小组会议、组织面试、指导复试记录等工作。 

（2）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本着客观公正、严谨认真的

原则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复试程序和复试标准。严格遵守有关制度规

定和组织纪律。 

（3）评分记录、复试答卷和复试记录等材料不得更改并妥善保存。

7.差额复试 

复试实行差额复试，按照各招生专业招生总人数的 1：1.2 的比

例确定参加复试的一志愿考生名单，小数位进 1，有同分考生情况时

同分考生均进入复试。 

举例说明：招生规模 11人，按照 1:1.2比例，有 13.2人进入复

试，则取前 14 名考生进入，若第 14 名与 15 名同分，则一同进入复

试。 

8.复试前的资格审查工作 

复试前严格审查考生资格及相关材料，考生须在指定时间前（一

志愿考生在 5月 13日中午 12:00前），将资格审查相关材料按要求上

传至指定平台。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复试前对考生的居民身

份证、学生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果、准考证、《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报名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核验，定向

就业考生须提供劳动合同或者定向就业单位出具的其他相关就业证

明，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9.复试基本内容、主要形式、复试方案 



 

1）复试形式：采用网络远程综合面试的复试形式，复试时间原则

上每生不少于 20分钟。 

2）复试内容：复试小组组长遵守保密原则组织有关教师按照专业

方向命题，主要内容包括英语翻译、专业知识与能力（含实验技能问

答）等，考察考生的英语水平、专业基础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展科研工作的潜力等。原招生目录发布的英语

听力、实验技能现场考察等复试内容，因网络远程方式难以实施，因

此取消。 

3）复试成绩构成：总分 100分，英语翻译 30%，专业知识与能力

70%。 

10.复试权重及综合总成绩计算 

2020年硕士研究生综合总成绩等于初试总成绩（折算成百分制）

和复试成绩（百分制）的加权平均，即综合总成绩=初试总成绩（折

算成百分制）×60%+复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40%。 

11.关于同等学力考生 

对符合复试基本要求的同等学力考生（指专科毕业生和本科结业

生），复试时须加试（笔试）两门本科阶段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

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的成绩不

计入复试成绩，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12.关于符合政策加分的考生 

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分政策的

考生，应当在 5月 10日前通过电子邮件（邮箱地址：yzb@zjut.edu.cn）

向我校研招办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照片（正反面）、有本人手写

签名的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照片，电子邮件的主题格式为：加分项

目名称+考生准考证号+姓名。 

教育部规定的加分政策，见《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管 理 规 定 》 第 五 十 九 条 ， 网 址 ：



 

https://yz.chsi.com.cn/kyzx/jybzc/201908/20190819/181452033

2.html 

五、调剂工作 

1. 调剂方案 

1）调剂原则：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 A 区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

原则上应相同。申请调剂 081700化学工程与技术、085600材料与化

工（专业学位）的考生，要求初试业务课 1考过数学一或数学二。 

（5）接收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包括

接收本单位内部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

调剂服务系统”进行。未通过该系统调剂录取的考生一律无效（各加

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考生可除外）。 

（6）调剂生按照初试成绩总分从高到低排序。 

2）拟调剂人数：  

招收专业代码及

专业名称 
二级方向 

考生 

类型 
学习形式 拟调剂人数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5绿色化学与技术 学术型 全日制 5 

06海洋化学与化工 学术型 全日制 26 

070300化学 02 无机纳米化学与技术 学术型 全日制 3 

090403农药学  学术型 全日制 4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 

学位 
全日制 

141（其中与宁波

材料所联合培养

50人，与嘉兴学院

联合培养 20人） 

3）调剂复试差额比例： 

按照调剂专业缺额总人数的 1：1.2的比例确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名



 

单，小数位进 1，有同分考生情况时同分考生均进入复试。 

4）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到该

计划以外录取；未报考的不得调剂入该计划录取。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

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

学位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

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报考条

件的，可申请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我校确定的

接受“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调入“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

加分政策。 

6）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 

7）其他调剂要求和程序根据相关调剂政策执行。 

2.调剂工作程序 

1）学院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

务系统”（公网网址：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yz.chsi.cn）公

布调剂信息及调剂要求； 

2）调剂考生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网站填

报调剂志愿。 

3）学院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网站筛选本

学院调剂考生情况，第一批调剂信息接收时间为 5 月 20 日（具体开

放时间以后续学院网站调剂公告发布为准）。确定复试名单并报研究

生院审批后，通知考生复试。第一轮调剂如仍有专业未招满，视情况

开通第二轮调剂。 

4）学院将复试合格同意拟录取的名单报研究生院，并通过“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给调剂考生发待录取信息。 



 

5）调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同意待录取。 

六、录取工作 

1．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凡符合报考条件，达到

复试基本要求，按规定程序参加复试且复试合格，并通过上级主管部

门录取检查的考生，学校予以录取。 

2．复试成绩不合格（低于 60分）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

合格者，采取一票否决制，不予录取。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不

合格者（低于 60分）不予录取。 

3．学院上报拟录取名单根据考生综合总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

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4．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学校、用人单位分

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 

5、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者，取消录取资格。 

6．入学后 3个月内，我校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有关要求，对所有录取的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

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7．拟录取的考生须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表须在

学院复试成绩公示后两周内用 EMS 方式邮寄至学院(以邮戳日期为

准)，由学院汇总后统一交给我校校医院，由校医院认定是否合格。 

体检标准由学校医院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按

照《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

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以

及招生学院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体检不合格者或未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提交体检表者，取消录取资



 

格。 

提醒考生：在体检单上请务必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否

则会影响体检结果。 

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潮王路 18 号浙江工业大学化学

工程学院，收件人：张倩，联系方式：057188320932。 

 

七、破格复试工作 

破格复试基本要求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

不破格。 

八、举报、投诉、申诉 

举报形式：必须实名制，以书面材料的形式上交 

时间：录取名单公示期内，过期一律不受理 

地点：存中楼 823 

联系人：薛继龙 

电话：0571-88320410 

九、本方案如与上级部门最新政策要求不一致的，按上级部门相关要

求执行。  

 

化学工程学院 

 2020年 5 月 9日 

 

 


